




是否同意公开：是
办理结果：A
邯房建议字〔2019〕第26号


对政协邯郸市第十二届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第301号提案的答复

杨和泉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生活居民小区车位的专属性应予取消的
建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我市目前新建居民小区地下车位的权属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由开发建设单位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进行确定的。但为数不多的老小区在2002年左右，为了车辆的管理，物业公司通过分配或抓号等方式固定了居民的停车位，并加装了车位锁，由物业公司收取车辆停放服务管理费的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针对这种车位专属以及业主私装车位地锁情况，市政府于2018年专门对老小区开展了为期三年的综合改造工作，专门印发了《邯郸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邯郸市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方案的通知 》（邯政办字〔2018〕64号），用三年时间（2018—2020年），完成全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使老旧小区居民的居住、出行条件和生活品质得到明显提升。
其中在改造工作内容主要有三项：2.居住功能方面：优化和完善老旧小区各项设施，补齐功能短板，包括老旧小区增设加装电梯、房屋修缮、规范楼内管线、排水管网改造、无障碍设施改造、安装体育锻炼器械、维修补建楼门牌、建设停车泊位、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建设邮政服务场所及智能信报箱、规范户外供热设施等。3.环境治理方面：整治环境卫生，提升绿化水平，实现小区干净、整洁、有序、美观，包括完善环卫设施，取消垃圾道、垃圾房、垃圾池；修补破损地面，清理小区私搭乱建，恢复绿地等。
2018年我市已完成424个老旧小区的改造工作，效果明显。其中累计拆除住宅小区各类违章及私搭乱建53万平方米，拆除私设车位地锁1260个，并合理划定停车泊位10473个，施划了停车标志标线规范车辆停放，有条件的小区还修建了自行车、电动车停车棚，集中建设了电动车充电设施。
2019年将对364个老旧小区实施改造，目前正在实施。继续联合交警、城管部门在停车秩序管理整治行动中加大 力度。一是《邯郸市停车场建设和管理办法》进行修订，目前正在征求意见和修改完善中。特别是您提出的车位专属以及私装车位地锁问题进行制定相关条款。二是整治停车秩序，拆除车位地锁、住宅小区内“僵尸车”， 住宅小区周边道路违章停车，停车标志标线不明显，施划不科学，私自划线，私占公共停车位问题；三是是整治违章搭盖，住宅小区内违章搭盖，封闭采光口，住宅小区周边占用道路、空地及通道的违章搭盖问题，特别是影响消防车道或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
您对以上办理情况有何意见，请填写《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附后），并及时反馈。 
   

邯郸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2019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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